民诉主观专题突破第一讲课堂笔记（专题1-2）
【专题1:诉】
一、诉讼标的
1．诉讼标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或者实体请求权（有几个请求权/诉讼请求，就有几个诉讼标的）；
2．诉讼过程中不允许变更诉讼标的，但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3．诉的类型不同，诉讼标的不同。
二、诉的分类
（一）确认之诉
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
确认之诉可分为积极确认之诉和消极确认之诉。积极的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诉讼。例如，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婚姻关系；消极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的诉讼。例如，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确认之诉的特点是，原告只是要求法院审判确认其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无其他诉讼目的。
（二）给付之诉
给付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其履行特定给付义务的诉。
原告享有给付请求权是给付之诉成立的前提，原告的给付请求权的产生是因为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被告具有给付义务。当被告没有履行义务时，原告就可以依据实体法上的给付请求权提起给付之诉。法院在审理给付之诉时，首先要确认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给付权利义务，如果确实存在，法院应在判决中判令被告履行义务。
根据给付内容的不同，给付之诉分为财产给付之诉和行为给付之诉。
根据给付时间的不同，给付之诉分为现在给付之诉和将来给付之诉。现在给付之诉，是指判决生效后，被告即应向原告履行给付义务。将来给付之诉，是指判决生效后，被告无须立即给付，而等到履行期届满时才履行给付义务。
给付之诉的特点是，法院给付判决具有执行效力，被告不履行给付义务，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变更之诉（形成之诉）
变更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以判决改变或消灭既存的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变更之诉的特点是，原告借助法院的判决改变原被告之间既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形成之诉必须是原告基于形成诉权（如撤销权）提起的诉讼，而一般普通形成权（如解除权）并不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只要单方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可发生效力。注意因情势变更起诉解除合同，属于形成之诉。
根据大陆法系的经典理论，形成之诉包括两个类型：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和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属于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解除婚姻关系、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等。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属于诉讼法上的内容。例如再审之诉、撤销仲裁裁决、案外人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等。
变更之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而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因此，原告起诉请求对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均构成变更之诉。
【注意】解除合同的诉讼是确认之诉。
三、反诉
（一）反诉和反驳的识别
1．反诉是一个独立的诉，换言之，没有本诉亦可独立提起；
2．否认和抗辩均属于反驳；
3．否认是不承认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抗辩是承认对方主张事实，但不承认其法律效果；
4．反诉具有同一性、独立性、牵连性和对抗性；
5．当事人请求调整违约金，可以反诉或抗辩方式提出。
（二）反诉的构成要件
1．须由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
2．须在本诉进行中提出
3．须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出，且受诉法院对反诉有管辖权
4．须与本诉适用同一诉讼程序
5．须反诉与本诉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四、诉的合并
（一）单纯合并
不存在牵连关系的数个诉的合并，法院应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分别审理并作出判决，例如甲起诉乙返还借款，又起诉要求乙支付房租
（二）预备合并
原告将主请求与预备请求以特定顺序一并提出，若主请求成立，法院就不必就预备请求作出判决，法院应先审理主请求，若不支持，再审理预备请求，例如甲向乙购买古画，甲诉请乙交付古画，若不支持，则要求乙返还已支付的购画款
（三）选择合并
原告基于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提出单一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择一作出支持性判决，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对诉讼标的择一审理，例如甲向乙购买货物，并向乙出具本票。乙基于买卖关系或票据关系请求甲给付10万元
（四）重叠合并（竞合合并）
原告基于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提出单一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就各个诉讼标的作出判决，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对诉讼标的全部审理，例如甲根据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合并请求乙返还A汽车
五、重复起诉
（一）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
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1）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每一个实体请求权构成一个诉讼标的，即使是同一案件事实，也可能根据实体法的不同规定构成若干实体请求权，也就形成了相应的若干诉讼标的。
（2）新诉讼标的理论：分为“二分肢说”和“一分肢说”两种学说。“二分肢说”认为诉讼标的由诉的声明（诉讼请求）以及陈述的事实关系所决定。基本判断方法是“一一得一，N一得N，一N得N”。“一分肢说”认为诉讼标的的识别单独依据诉的声明（诉讼请求）来判断。根据“一分肢说”的观点，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三同说”存在重复认定问题，这也是“二同说”的理论基础。
（3）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案由制度确定案件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替代诉讼标的概念。案由是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区分诉的类型。例如，无论是起诉请求解除买卖合同，还是诉请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在案由选择时均为买卖合同纠纷。概言之，根据实践观点，不同类型的诉，因其案由相同，亦可认为诉讼标的相同。
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二）重复起诉的处理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专题2:地域管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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